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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9881473]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bookmark: _Toc219881474]（立法目的）
为了加强厦门经济特区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创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民生、政务、城市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厦门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2条 [bookmark: _Toc219881475]（基本定义）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人工智能，是指利用计算机或者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二）人工智能技术，是指包括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生物特征识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自主无人系统等在内的关键技术。
（三）人工智能应用，是指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并赋能科研、政务、经济、民生、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实践活动。
（四）人工智能产业，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品生产、服务提供为核心，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赋能相关行业所形成的经济活动集合，主要涵盖人工智能芯片与软硬件基础底座、算法模型与通用框架、数据服务与系统集成，以及智能终端和各行业领域的智能化升级应用。
（五）具身智能，是指以物理实体为载体，与真实物理环境实时交互，具备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一体化能力，支持完成特定或通用复杂任务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第3条 [bookmark: _Toc219881476]（基本原则）
本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应当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遵循应用牵引、系统布局、创新引领、安全可控、包容审慎的原则。

第4条 [bookmark: _Toc219881477]（政府职责）
市人民政府统筹人工智能产业促进工作，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协调工作机制，协调产业发展中的重大事项。
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5条 [bookmark: _Toc219881478]（部门职责）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人工智能产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产业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实施、协调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作，建设和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机制。
市发改、工信、科技、财政、教育、数据管理、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以及各管委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工作。

第6条 [bookmark: _Toc219881479]（专家委员会）
市人民政府设立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等专家组成的人工智能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本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指导。
人工智能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规程由市产业主管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7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0]（行业组织）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行业组织建设。
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参与产业发展规划、技术创新推动、应用场景拓展、专业咨询服务等工作，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开展政策宣讲、标准推广等活动。

第8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1]（区域协同）
市人民政府推动厦漳泉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探索共同推进跨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衔接、算力协同体系构建、高质量数据集共享、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协同推广等工作。

第9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2]（国际合作）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学术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育、产业发展、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bookmark: _Toc219881483]第二章 人工智能产业底座
第10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4]（统筹布局）
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以通信网络、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开发测试平台等为核心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建设运营机制，提升产业基础设施资源的可获得性与普惠性。

第11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5]（网络基础设施）
市通信管理部门应当牵头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新一代网络设施，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通信传输需求。

第12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6]（智算基础设施）
市发改部门应当加强全市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提升智算基础设施的能耗可控性与运行可持续性。鼓励运营商、企业等根据市场需求适度超前建设智算中心。

第13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7]（算力要素供给）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推动建立健全多元智算供给与科学调度服务体系，推动智算资源标准化、平台化、服务化，通过算力奖励、算力补贴等方式，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提供普惠性算力支持。

第14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8]（数据基础设施）
市数据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发改部门，加快建设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

第15条 [bookmark: _Toc219881489]（数据要素供给）
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支持相关主体将数据与行业知识深度融合，开发数据产品，服务算法设计、模型训练、产品验证、场景应用等需求。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整体规划和相关制度规范要求，通过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等机制，推动公共数据用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场景应用。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市场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加强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公共数据和行业数据标准建设，实现数据互通。
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对人工智能应用中生成的数据进行开发使用，鼓励企业合法合规创造数据价值、分配数据增值收益，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流通交易。

第16条 [bookmark: _Toc219881490]（算法要素供给）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算法创新，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构建等方式，推动相关主体开展算法研发，探索建设算法备案加速通道，促进算法模型创新开发、应用推广。

第17条 [bookmark: _Toc219881491]（中试平台设施）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推动建设成果中试验证与应用加速平台，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试验验证与产业转化。

[bookmark: _Toc219881492]第三章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第18条 [bookmark: _Toc21988149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承担和参与国家、省、市重大人工智能研究项目。
市科技部门应当建立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引导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加强源头创新和协同创新，通过成立创新联合体等方式，推动政产学研融通创新。

第19条 [bookmark: _Toc219881494]（人工智能赋能科研）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支持力度，推动人工智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科研平台的智能化升级，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所属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建设，支持智能化研发工具和平台推广应用。
[bookmark: _Hlk219643682]支持建设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大模型，促进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研发、工程实现、产品落地一体化协同发展。
[bookmark: _Hlk219643707][bookmark: _Hlk219643723]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探索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研究方法和组织形式，产出前瞻性、综合性、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引导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更好地对齐人类价值观。

第20条 [bookmark: _Toc219881495]（科研管理优化）
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改革，赋予人工智能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支持对承担人工智能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奖励措施。
建立以质量、绩效、贡献为导向的项目评价制度，准确、全面反映人工智能科技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第21条 [bookmark: _Toc219881496]（科创转化）
市科技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在岗创业或者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
支持和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交易代理、价值评估、人才培训、创业孵化等全方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建立早期成果孵化服务体系。

第22条 [bookmark: _Toc219881497]（知识产权）
加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建立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及其关键技术环节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bookmark: _Hlk219642542]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支持将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列入专利快速审查与确权服务范围，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的协作保护、快速维权和海外维权制度。
鼓励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所有人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或者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市场化运营活动。

[bookmark: _Toc219881498]第四章 人工智能应用赋能
[bookmark: _Toc219881499]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23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0]（应用推广与率先使用）
市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人工智能在经济、民生、政务、城市治理等领域的融合应用，支持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应用推广。
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应当率先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推动社会管理数字化、智能化。

第24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1]（场景开放与供需对接）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制定并发布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公开征集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开展常态化的供需对接服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应用场景开放激励，促进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率先开放应用场景。
鼓励大型民营企业、单位、机构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

第25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2]（应用评估与推荐）
开展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应用遴选和评估，建立创新产品应用推荐目录，推动各类主体优先采购。

第26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3]（特殊群体关怀）
[bookmark: _Hlk219644381]加强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助残等领域的应用，提升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品质。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的，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需求，设置必要的替代方案。

[bookmark: _Toc219881504]第二节 经济应用
第27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5]（人工智能+制造业）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推动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核心支撑软件、工业互联网等系统集成应用。
鼓励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技术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市产业主管部门可以对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技术装备升级换代改造给予资金支持。

第28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6]（人工智能+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立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优先支持机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升级支柱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中的深度应用。加大在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中对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的支持。

第29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7]（人工智能+海洋）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海洋科学创新、港口航运智慧升级、海洋生态治理等领域深度应用，打造“人工智能+海洋”融合发展示范高地。
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在海洋高新产业的应用，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数据开展算法训练。鼓励研发智能船舶、水下机器人、智慧港口管理系统及海洋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打造智慧海洋示范应用场景。

第30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8]（人工智能+服务业）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探索无人服务与人工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
在金融、物流、商贸、软件、商务等领域，推动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广泛应用。

第31条 [bookmark: _Toc219881509]（人工智能+文旅创意）
支持人工智能在影视剧本创作、虚拟拍摄、后期制作、数字人生成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创意产业。探索建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利归属与侵权责任承担机制，保护内容创作者及原作品权利人合法权益。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文旅场景创新，加强原创文化IP培育、IP数字化运营与全域旅游智慧化建设，促进文旅产业与科技、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知名智慧文旅目的地。

[bookmark: _Toc219881510]第三节 民生应用
第32条 [bookmark: _Toc219881511]（人工智能+民生）
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就业、养老、文化、交通、住房保障等民生服务领域的应用，构建优质、均衡、智能的民生服务体系，通过人工智能民生应用提升民众的获得感。

第33条 [bookmark: _Toc219881512]（人工智能+教育）
[bookmark: _GoBack]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育人模式创新，支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探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丰富教育资源供给，建设应用智能化教育资源平台，构建智慧教育发展生态。

第34条 [bookmark: _Toc219881513]（人工智能+医疗）
推动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应用创新，构建智能医疗基础设施，探索建立人工智能赋能医疗服务新模式，提升医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医疗领域智能化转型。

[bookmark: _Toc219881514]第四节 政务与治理应用
第35条 [bookmark: _Toc219881515]（人工智能+政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政府信息化系统建设等方面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投入，推动实现跨部门的数据协同、技术协同、业务协同，鼓励开发面向数字城市不同应用场景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市人民政府加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融合建设，开发适用于政务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平台。

第36条 [bookmark: _Toc219881516]（人工智能+城市治理）
市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城市治理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围绕社区治理、公共安全、交通管理、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规划建设等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全面应用，提升城市整体运行和决策效率，提高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

第37条 [bookmark: _Toc219881517]（人工智能+司法）
支持建设智慧司法系统，促进人工智能在案件分流、证据收集与辅助审查、庭审自动记录、案例分析、法律文件阅读与分析等方面的应用，提升司法系统智能化水平。

第38条 [bookmark: _Toc219881518]（人工智能+两岸融合示范区建设）
鼓励人工智能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中的应用。支持研发面向台胞台企的智能化政务服务系统、身份核验及商贸撮合平台，促进两岸生活数字化便利化与经贸深度融合。

[bookmark: _Toc219881519]第五章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bookmark: _Toc219881520]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39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1]（总领条款）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第40条 （产业园区/空间布局）
推动建设人工智能特色产业园区，加强项目引进力度，强化人工智能企业集聚，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产业链。
人工智能特色产业园区应当在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上市辅导、投融资对接、租金减免等方面提供服务。

第41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2]（人才制度）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将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纳入本市人才支持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创业扶持等支持。
[bookmark: _Hlk219642613][bookmark: _Hlk219642640]市人才工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契合人工智能产业特征的人才评价标准，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评价体系，健全和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与多元激励体系，保障人才流动权益。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根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完善产学研合作、实训基地共建等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产业与人才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第42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3]（资金支持）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领域的投入。
市人民政府统筹各类专项资金，对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示范应用、人才引进和重要活动予以支持。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第43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4]（金融支持）
设立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等政府性基金，发挥产业投资引导资金作用，调动各类社会资源，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领域早期项目和初创型高成长性企业。
鼓励国有资本参与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市国资监管部门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适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国资监管制度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专项贷款支持。
引导社会资本通过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及资本市场融资等多种渠道，参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第44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5]（保险支持）
支持保险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开发适应人工智能产业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探索完善适应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专门性保险赔偿体系。

第45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6]（企业梯度培育）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企业培育体系，构建结构合理、协同高效的企业成长梯次，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第46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7]（创新业态支持）
鼓励个人创业者探索发展敏捷型、轻量化的新型创业组织形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同支持下，完成从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到市场投放、用户运营、客户服务等全链路业务闭环。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建立健全支撑体系，在创业服务、集群办公、要素供给、社群建设、行业活动与专业展会落地、境外业务拓展与合规指导等方面为人工智能新型创业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
支持行业组织建立人工智能新型创业组织互助保障机制。

[bookmark: _Toc219881528]第二节 具身智能专项促进
第47条 [bookmark: _Toc219881529]（具身智能一般条款）
市人民政府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建设创新体系、推动集群发展等方式，加强具身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产业生态，推动具身智能在智能制造、健康医疗、民生服务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
[bookmark: _Hlk219642894][bookmark: _Hlk219642876]具身智能项目及其配套软硬件系统的研发、建设与应用，符合本市信息化项目资助、采购或管理政策条件的，参照信息化项目有关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具身智能产业特征，优化信息化项目评审标准，建立软硬协同评价机制。

第48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0]（具身智能技术攻关）
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围绕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专用芯片、算法模型、控制系统开展协同研发。
鼓励相关企业和行业组织建立具身智能部组件性能评价和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关键零部件的标准化、模块化发展。

第49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1]（实景测试与验证）
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建设具身智能机器人实景测试场、模拟训练空间和成果中试验证平台，为具身智能产品在复杂动态环境中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提供测试验证环境。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公安等部门，在工业园区、港口码头、物流仓储、养老机构等特定区域划定具身智能机器人测试开放场景，探索建立测试许可、安全评估及事故责任判定机制。
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建设具身智能虚拟仿真训练平台，通过合成数据和强化学习提升算法模型的泛化能力。

第50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2]（具身智能服务体系）
支持建设适应具身智能研发、训练、测试、检测等需求的协同攻关平台和产业服务平台。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建设大规模、高水平的具身智能多模态数据集，加大对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推理和部署提供算力支持，制作并定期发布具身智能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的需求清单。

第51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3]（具身智能产业生态）
建立具身智能企业库，支持培育、引进具身智能领域龙头企业。
支持建设具身智能供应链协同平台，鼓励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与产品定制化开发，提升具身智能产业链竞争力。

[bookmark: _Toc219881534]第六章 人工智能产业治理
第52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5]（分级监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人工智能应用的风险等级、应用场景、影响范围等具体情境，实施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建立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监管生态，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
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应用应当采用事前评估和风险预警的监管模式。中低风险的人工智能应用应当采用事前披露和事后跟踪的监管模式。
人工智能应用分级分类监管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53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6]（创新容错）
鼓励和支持人工智能产业促进工作改革创新，对于符合发展方向、旨在推动工作的失误或者偏差，且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分。
在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创新采购、创新产品首购等活动中，相关单位和个人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研发失败或者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导致未达到预期目标，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作负面评价，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年度考核、评优评先及职务职级晋升。
市有关部门可以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轻微违法行为等制定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优先采取教育提醒、劝导示范、警示告诫、行政提示、行政指导、行政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促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第54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7]（伦理安全）
[bookmark: _Hlk219644433][bookmark: _Hlk219644445]从事人工智能研发、人工智能应用及服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循法律法规规定的伦理要求，按照以人为本、公平公正、透明可释、安全可控、尊重隐私的原则，确保在复杂交互中始终符合安全约束和人类价值观。相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秩序以及个人利益等方面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伦理安全规范审查和风险评估。
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相关行业组织等开展人工智能领域伦理理论研究和探索。

第55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8]（产业监测与统计分析）
市统计部门、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产业运行监测和数据统计分析体系，开展人工智能产业统计调查和监测分析，为评估行业发展态势、制定政策措施等提供支撑。

第56条 [bookmark: _Toc219881539]（标准体系）
市产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市场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地方标准体系。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参与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第57条 [bookmark: _Toc219881540]（产业宣传推广）
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相关科学普及、伦理规范、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工作，鼓励和支持企业、行业组织等举办人工智能相关活动，促进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理解与支持，做好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氛围。

第58条 [bookmark: _Toc219881541]（产业出海支持）
依托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推动人工智能在国际贸易、技术转移、标准化协作等领域的跨境应用。探索构建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探索构建跨国界的算法与数据协作机制。
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开放平台作用，提升人工智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作。
推进两岸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互补，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创新、产业治理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

[bookmark: _Toc219881542]第七章 附则
第59条 [bookmark: _Toc219881543]（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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